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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开放大学地方学院办公用房
和教职工宿舍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地方学院管理，优化地方学院办公环

境、教职工住宿条件，提高地方学院办学积极性，增强办学活力，

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，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根

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办公用

房建设标准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14〕267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对象为地方学院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劳

务派遣人员。

第三条 本规定使用范围为三亚学院、儋州学院、琼海学院、

文昌学院、东方学院和五指山学院本部及设立的办学点。

第四条 办公用房

（一）办公室用房

1.正处级（正高级职称）办公室使用面积原则上应控制在 18

㎡以内；

2.副处级（副高级职称）办公室使用面积原则上应控制在 12

㎡以内；

3.科级（中级职称）及其余在编在岗教职工、劳务派遣人员

人均使用面积原则上应控制在 9㎡以内。

（二）教学辅助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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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保密室、资料室、会议室、普通物资（非实验用）库房等

用房，根据工作性质及实际需要予以保证，并预留足够的备用空

间；

2.计算机实验室等其它专项业务用房，按实际需求解决。

（三）根据学校相关规定，地方学院须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

做好办公用房、设备的安全及维护工作。

第五条 教职工宿舍

在编在岗教职工在地方学院工作期间每人安排一间宿舍。宿

舍租金标准按照三亚地区最高标准不超过 1200 元/间,其他地区

最高标准不超过 1000 元/间。租金金额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

进行调整变动（每两年或三年），经学校相关部门组织市场询价，

报学校同意后，发布最新的租金标准。

（一）教职工宿舍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出租、出借给他人使

用；

（二）教职工在使用宿舍期间，要保障宿舍卫生及宿舍安全，

文明使用，不得有酗酒、赌博等不良行为；

（三）调离（辞职）教职工在办理调离（辞职）手续时应做

好卫生清理并与学院办理移交工作；

（四）因个人原因连续不住时间达半年以上者，原则上应交

还所住宿舍，做好清理并做好与学院的交接工作；

（五）劳务派遣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申请，批准后参照

在编在岗教职工规定执行。



— 4 —

第六条 本办法由海南开放大学开放教育部（开放教育学院）

负责解释，其他未尽事宜由开放教育部（开放教育学院）协同相

关部门处理解决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海南开放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1月 30日印发


